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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400101         证券简称：秋林 3          主办券商：长城国瑞 

 

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秋林集团”）于 2023 年 3 月 29

日收到黑龙江监管局(以下简称“我局”)下达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3]2 号。

全文内容如下： 

“当事人：秋林集团，住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 319号。 

李建新：男，时任秋林集团副董事长。 

李亚：男，时任秋林集团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平贵杰：男，时任秋林集团副董事长，秋林集团披露的实际控制人。 

依据 200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2005年《证券法》）

的有关规定，我局对秋林集团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并依法

向当事人告知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

事人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也未要求听证。本案现已调查、审理终结。 

经查明，秋林集团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一、秋林集团定期报告中披露的实际控制人信息存在虚假记载 

秋林集团在 2017年、2018年年度报告中披露平贵杰为秋林集团实际控制人，

但实际控制秋林集团的人为李建新。根据工商资料显示，李建新为天津领先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领先集团）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为 63.84%。 

平贵杰与李建新之间存在事实上的股权代持关系，平贵杰在李建新支付股权

对价后，事实上不再持有颐和黄金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颐和黄金）的股份。

平贵杰将自己持有的北京和谐天下金银制品有限公司等资产注入颐和黄金，帮助

李建新整合黄金资产并上市，李建新承诺支付平贵杰相应对价，支付对价后平贵

杰不再持有颐和黄金股权。2016年 2月至 2017 年 4月，李建新累计转账 2亿多

元支付股权对价。颐和黄金资金使用由李建新审批，人事任免由领先集团招聘并

经李建新审批同意。颐和黄金的实际控制人为李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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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新直接负责管理秋林集团的主要业务，对秋林集团生产经营能够起到支

配作用。李建新对秋林集团重大合同签订等重大事项起到决定性作用。秋林集团

的董事长、董事、副总裁等人员对秋林集团的相关重大业务及重大决策都要向李

建新汇报。李亚作为秋林集团、颐和黄金时任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由李建新招

聘进入颐和黄金工作，在秋林集团、颐和黄金未持有股份，实际听从李建新安排。

李建新招聘秋林集团时任董事隋某平、时任副总裁季某波等，隋某平、季某波、

曲某荣等曾在颐和黄金领取工资。李建新、李亚为秋林集团副董事长、董事长，

在董事会中有较大话语权，李建新提议的事项在董事会能顺利通过。 

根据《公司法》（2013 年修正）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三）项“实际控制人，

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

司行为的人”的规定，李建新属于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

支配秋林集团行为的人，为秋林集团的实际控制人。秋林集团在 2017 年、2018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平贵杰为实际控制人存在虚假记载。 

二、未按规定及时披露对外担保情况  

2018 年 11月，李建新授意白某堂代表秋林集团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

津分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签订《质押合同》，并交给白某堂一份李亚的授权

书。之后，白某堂与华夏银行王某帆商谈质押担保合同事宜。李建新、李亚告知

潘某华，秋林集团在盛京银行开立的账户准备销户，需要使用秋林集团公章，2018

年 11 月 27 日，秋林集团将公章邮寄至李亚司机谢某，2018 年 12 月 19 日，领

先集团将公章寄回秋林集团。2018 年 12 月 17 日，白某堂从领先集团取得秋林

集团公章，代表秋林集团与华夏银行签订了三份《质押合同》，为天津市隆泰冷

暖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泰冷暖）开展保理业务提供了质押担保。秋林

集团以其名下的定期存单（存单号码为 90242233、90242234、90242235，存单

金额为 1 亿元，存单期限 12 个月，利率 2.1%)项下存款对隆泰冷暖在保理合同

中所形成的债务承担质押担保，担保范围为主债权本金 3.063亿及利息、逾期利

息、罚息、复利、违约金等费用。该三笔担保未及时披露，直至秋林集团收到天

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发送的《民事裁定书》[（2019)津财保 13号]及《协助冻结存

款通知书》[（2019)津执保 25 号、（2019)津执保 25 号之一]，才于 2019 年 3

月 18日发布公告。秋林集团未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未及时披露该担保情况。 



公告编号：2023—020 
 

3 
 

三、未按规定及时披露及未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关联交易情况 

李建新、李亚通过安排专人收购、派遣颐和黄金及领先集团员工担任负责人

等方式控制河北金尊珠宝首饰有限公司、山西金满堂珠宝有限公司、河北融运珠

宝销售有限公司、山西鑫尊珠宝有限公司、陕西金爵珠宝有限公司、长春市金吉

珠宝有限公司、长春市丰旭经贸有限公司、深圳市御美珠宝有限公司等八家公司，

并安排颐和黄金专人负责发放挂名法人的报酬。上述八家公司由李建新实际控制，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2007 年）第 71 条第 3 项“关联自然人直

接或间接控制的、或者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以外的法人”的规定，上述八家公司构成秋林集团关联方。 

2017 年、2018 年秋林集团与上述八家公司的关联方资金往来总额分别为

31242.43 万元、74974.26 万元，分别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0. 76%、

24.75%。上述关联方资金往来构成关联交易，秋林集团未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

审议并披露关联交易情况，未按规定及时披露，亦未在 2017 年年度报告、2018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上述关联交易情况。 

四、未按规定及时披露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关联交易情况 

2018 年 9 月，李建新指示季某波请海口首佳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首佳小贷）为深圳市金桔莱黄金珠宝首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金桔莱）提供

贷款，帮助公司上缴税款。季某波给首佳小贷副总经理王某海打电话，建议首佳

小贷考虑给深圳金桔莱提供贷款，看此项目是否可行。王某海将此项目提交给评

审会，评审会同意向深圳金桔莱放款 2000 万。但因海口市金融办有要求，单笔

贷款不能超过注册资本的 5%，首佳小贷注册资本为 5000万元，单笔最多只能贷

250万元。深圳金桔莱找来连某玲、周某琦等 9名自然人作为借款人，2018年 9

月 29 日，首佳小贷向 9 名自然人一共发放 2000 万元贷款。此 2000 万元款项最

终分别转给天津国开黄金制品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开黄金）1000 万元，

天津庞实航空设备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庞实航空）1000 万元。其中，国开

黄金是颐和黄金的股东，持有颐和黄金 48.56%股份；庞实航空隶属于领先集团

的航空板块，其法定代表人和股东之一是魏某山，魏某山同时担任天津滨奥航空

设备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天津领先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董事。根据《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2007 年）第 71 条的规定，这两家公司构成秋林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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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此 2000万元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关联交易，占秋林集团 2017年经

审计净资产 0.6%，秋林集团未按规定及时披露。 

上述违法事实，有相关合同、当事人询问笔录、专项核查报告、财务账套及

银行流水、银行电子回单、情况说明等证据证明。 

秋林集团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重大遗漏及未及时披露重大事件的行为，

违反了 2005年《证券法》第六十三条关于“发行人、上市公司依法披露的信息，

必须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及第六十

七条第一款关于“发生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投资者尚未得知时，上市公司应当立即将有关重大事件的情况向国务院证券监督

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报送临时报告，并予公告，说明事件的起因、目前的状态

和可能发生的法律后果”的规定，构成 2005 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

款所述“发行人、上市公司或者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或者

披露的信息由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行为。 

秋林集团未按规定及时披露对外担保、关联交易以及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的关联交易情况；未在相关定期报告中真实披露实际控制人情况、关联交易情

况。 

李建新作为秋林集团实际控制人，隐瞒实际控制人身份，致使秋林集团定期

报告中的实际控制人存在虚假记载。主导秋林集团对外担保、关联交易、关联方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关联交易等事项，未履行相应程序，未按规定披露，为信息

披露违法行为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李亚作为秋林集团时任董事长，配合李建新实施对外担保、关联交易等行为，

未按规定披露上述事件，为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平贵杰虽是秋林集团披露的实际控制人，对其不是真正的实际控制人进行隐

瞒，致使秋林集团在定期报告中披露的实际控制人存在虚假记载，为信息披露违

法行为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 2005年《证

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三款的规定，我局决定： 

一、对秋林集团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三十万元罚款； 

二、对李建新给予警告，并处以九十万元罚款，其中作为秋林集团实际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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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处以六十万元罚款，作为秋林集团时任副董事长处以三十万元罚款； 

三、对李亚给予警告，并处以三十万元罚款； 

四、对平贵杰给予警告，并处以十五万元罚款。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将罚款汇交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开户银行：中信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账号：7111010189800000162，

由该行直接上缴国库，并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复印件送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黑龙江监管局备案。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

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处

罚决定书之日起 6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

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公司的信息披露将在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刊登，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平台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3月 31日 


